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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0〕134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车载罐体产品质量

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

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刻吸取沈海高速温岭段“6·13”液

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重大爆炸等事故的教训，进一步加强车载罐

体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依据《陕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

全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整治方案>的通知》(陕安委

〔2020〕26 号)和《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产品生产许可证实

施细则(二)(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部分)》(市场监管总局公告

2018 年第 26 号)要求，结合前期“2020 年危险化学品质量安全攻

坚行动”开展情况，省局决定自即日起，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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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罐体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排查范围

（一）重点产品。车载钢罐体和车载铝罐体产品。

（二）重点企业。对全部危险化学品车载罐体获证企业开展

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,重点检查近五年地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

获证企业，以及有过质量违法行为、消费者投诉举报及媒体曝光

过的获证企业。

（三）重点指标。资料、结构检验、试验、外观检验、安全

附件等关键指标。

二、组织获证企业开展全面自查

组织获证企业按照《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产品生产许可

证实施细则(二)(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部分)》，对车载钢罐体和车

载铝罐体产品的原材料采购控制、过程控制、生产与检验设施和

设备的使用维护等方面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自查。重点自

查关键生产设备及检验设备是否按要求配置齐全且状态良好，其

中检验设备是否按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，是否严格按照工艺文件

组织生产，是否按照标准开展检验。

三、组织对获证企业现场检查

一是证照信息。重点检查企业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有关信

息是否一致；企业是否存在超生产许可范围生产行为。 二是关键

设备。检查是否具备《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产品生产许可证

实施细则(二)(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部分)》涉及车载钢罐体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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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铝罐体产品规定的生产设备、检验设备等，重点检查生产设备

中的焊接设备、封头成型(外购除外)装置是否完好并得到定期的

维护保养；检验设备中的耐压试验装置、射线检测设备(委托有资

质检验机构检测的，不适用)、观片灯、呼吸阀试验台、测厚仪是

否在校验期内且能正常使用。三是过程质量控制。重点检查涉及

车载钢罐体和车载铝罐体产品的原材料进货、过程加工、出厂检

验等文件是否齐全，对采购、检验等环节中发现的不合格品，是

否采取标识、隔离、处置等措施；对关键采购件在入库前是否进

行验收并做好记录，如板材的壁厚测定，安全阀、呼吸阀、紧急

切断阀、紧急泄放装置等的性能检验。四是检验质量控制。重点

检查企业是否按 GB18564.1-2019 的要求，逐台对车载钢罐体和车

载铝罐体产品进行出厂检查并出具报告，主要查出厂检查的记录

与报告中的检验项目是否均齐全，两者的内容与结论是否相关联

并符合标准的要求；无损检测的项目与比例是否符合

GB18564.1-2019 及设计图纸的要求，现场保存的射线检测底片与

射线检测报告中的信息（如数量等)是否相符；企业的出厂文件是

否齐全，质量证明书是否包含外观与几何尺寸检查报告、材料质

量证明书、无损检测报告、耐压试验报告、气密性试验报告等内

容。检查现场实物与出厂检查报告、出厂检验报告在产品质量与

相关信息等方面是否相符(现场抽查罐体的数量不小于 1 台)。抽

查最近出厂的车载钢罐体和车载铝罐体产品的检查报告至少 2
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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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质量安全风险监测

结合生产许可、监督抽查情况，重点关注舆情信息，针对辖

区内的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开展风险监测。可以在有条件的生产

聚集区，探索建立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站。逐

步建立以网络舆情、委托检验、投诉举报、司法案例等多元化信

息为支撑，覆盖全域的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综合质量安全风险监

测体系，及时发现系统性、区域性质量安全问题，有效采取风险

处置措施，实现危险化学品罐体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早发现、

早研判、早预警、早处置。

各市局要高度重视本次危险化学品车载罐体产品质量安全隐

患排查工作，立即组织获证企业开展自查自纠，组织专门人员对

获证企业档案进行全面、深入整理，制定科学、明确、可实施的

企业实地检查方案并实施。隐患排查情况可结合《2020 年危险化

学品质量安全攻坚行动方案》要求，于 12 月底前一并报送省局产

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。

联系人：李高峰，联系电话：029-86138239

电子邮箱：410506856qq@.com。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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